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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十世纪中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

既然法学是研究法律之学，它就必然同法律、法学教育、法学

研究相伴而行。由于世界各国法律产生和发展具体过程不同，因

而各个国家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也必然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具体

特点。近现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萌芽或起步于清末民

初，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清末民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

一、清末时期大学的法学教育

中国的近代教育始于 年开办的同文馆。 年，该校

邀请 讲授“万国公法”，从而开创了美国人丁韪良（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先河。此后，为适应洋务外交的需要，清政府

兴办了新式学堂多所，也开设了宪法、民律、刑律、国际公法等课

程。在经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后， 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

芳为修订法律大臣，设修订法律馆，开始翻译欧美各国法律，并拟

订中国之刑律、民商律、诉讼律、审判编制法等新型法律。与此同

时，清政府派人出国留学（仅 年就派出 名），学习法政，引

进外国法律，翻译出版外国法政等社会科学书籍，此外，清政府还

设法政专门学校，在公、私立大学普遍设立法律科（系）。

年，袁世凯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后，重振学务，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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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战争而停办多年的中西学堂，并将其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设法

律、矿学、土木工程三 人，科，同时附设师范科。法律科的教师仅

学生仅 人，课程主要开设：国文国史、英文（兼习法文或德文）、

西史、生理、天文、大清律要义、中国近世外交史、宪法史、宪法、法

律总义、法律原理学、罗马法律史、合同律例、刑法、交涉法、罗马

法、商法、损伤赔偿法、田产法、成案比较、船法、诉讼法则、约章及

交涉法参考、理财学、兵学、兵操等 年，北洋大学堂法等。

科归并北京大学。

年，山西巡抚岑春煊筹办山西大学堂。该校学科分为五

：文学、法律学、格致学、工程学和医学。法律学内分：政治、财

政、交涉、公法等等。教师仅 人，教授法律的仅一英国人，课程

偏重欧美法律，仅设罗马法、契约法、法理、名学、英文等。

年设京师大学堂是清廷 置的最完整的一所大学，

年重建，分大学院、专门分科、预备科三级，附设仕学馆、师范馆。

专门分科内列政治科一科。政治科下分政治学和法律学两门。预

备科分政艺两门，政科设有法学科目。 月和年该校曾于

月招收两批仕学速成科类学生，设置法律学、交涉学、掌故学等

法学课程。其中掌故学讲授：国朝典章制度大略、现今会典则例、

现行政事利弊得失。交涉学讲授：公法、约章使命交涉史、通商传

教。法律学讲授：刑法总论分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法制

史、罗马法、日本法、英吉利法、德意志法。此外，行政法、国法、民

法、商法，列入政治学。速成科学制三年 年第一批学， 生毕

业。大学堂专门分科，学制四年，由预科和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升

入。分科于 年正式开学，法政科设本国教员 人，英文正教

员 人、副教员 人、副人，法文正教 教员 员 人。分科的法律

①参见 年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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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有：法律原理学、大清律例要义、中国历代刑法考、中国古今历

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各国宪法、各国民法及民事诉讼法、

各国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各国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国法。补助课

程有：各国行政机关学、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①

二、民初和北洋时期大学的法学教育

（一）大学的法学教育

武昌起义后，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希望振兴教育，以巩固革

命之成果。然而，由于革命成果落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之手，他们

对教育极不重视，因而在这个时期大学教育极为混乱，但大学法学

教育为适应某些人求官的需要，还是有所发展的。

年，当时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提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

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

医、农、工等七科。 年又在大学规程中规定，法律分法律学、

政治学、经济学三门。法律学门学生必须修完宪法、行政法、刑法、

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

法、罗马法、法制史、法理学、经济学、外国法等 门课程。选修课

设比较法制史、刑事政策、国法学、财政学等 门，以扩充知识。

这个时期的大学法学教育分为三个系统，一是公立大学系统；

二是私立大学系统；三是教会办的大学系统。公立大学 所，私立

所，教会大学 所。除清末大学 所大学改名为北京大学、北

洋大学、山西大学外，还新建了一些大学及其法科。据《第一次中

国教育年鉴》所载， 年，中国公私立大学共 所，其中 所设

有法科。这些学校是：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武昌中华大

学、西北大学、北京中华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其中最有影响

①参见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版，第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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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规模的法学教育是北京大学（公立）、朝阳大学（私立）和东吴

大学（教会）。

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北京大学。 大学，严复为该

校第一任校长。该校设文理法工等科 年改科为系。原法，

科，含法律学门、政治学门和经济学门。分系后，三学门独自成系。

名，讲师年，北大法科教授 名，其他科兼法科教员

名。当时法本科课程，第一年有：罗马法、宪法、民法（总则）、参考

法（民法）、刑法、经济学、第二种外国语。第二年有：民法（债权、物

权）、参考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参考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各

论）、参考法（刑法）、平时国际公法、第二种外语。第三年有：民法、

商法、参考法（商法）、刑事诉讼法、参考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

破产法、行政法、本国法制史、战时国际法。第四年有：民法、商法、

行政法、本国法制史、国际私法、特别研究。选修课有：政治学、财

政学、社会学、日本文。

朝阳大学。朝阳大学创建于 年年， 改名为朝阳学

院。大学部设法律系、经济系和商科，专门部设法律别科和法律本

科。该校有自成系统的法学讲义，并出版了《法学评论》杂志，中外

一批名教授先后在该校任教。

东吴大学。东吴大学创建于 年，本部设在苏州，仅文理

年美国人兰金倡议在上两科。 海设立东吴大学法科。

年 月法科成立，开始时，学生不到 人，晚间上课。 年，法

科第一届学生毕业，获 人。 年更名为法学学士学位者只有

法学院后，胡适、陈布雷等受聘为该院教授。该院学生入学资格比

较严格，不但要求读过两年大学，而且要懂得英语。在三年时间里

要学习中国、罗马和英美法律。教学用美国的个案研究法，学生定

期到中、英、美和混合法庭实习。

（二）专门法政学校的法学教育

这个时期专门法政学校的法学教育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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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教育部公布法政专门学校规程，规定：法政专门学

校以养成法政专门人才为宗旨。修业年限为本科三年，预科一年。

本科由预科升入，本科毕业，可进研究科，年限为一年。本科设法

律科、政治科和经济科。法律科必修课程为：宪法、行政法、罗马

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外国语。选修课设：刑事政策、法制史、比较法制史、财

年，仅江苏政学、法理学。 的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等

地设立的公私立法政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就有 所，学生

年教育部调人。 查发现，有些法政专门学校未能贯彻执行法

政教育方针，比较混乱，于是教育部便下令进行整顿，取缔不合格

所法政学的私立学校，仅江苏省就有 校被明令停办。到

年为止，由教育部备案认可的法政学 所，在校本科校，公立的有

人，已学生 人，已毕业的本科学生 毕业的别科生

人。私立的学校则有 所，在校学生人数 人，为 已毕业的本

科学生 人。公私立学校总人 所，在校本，别科生 计

科学生 人，已毕业 人，别科生的本科学生

三、法学研究

清末民初虽有一些法学研究，但是，进展极其缓慢，规模甚小，

成果不大。严格说起来，在清末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法学研究；

民初，法学研究才缓慢地开展。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湖南长沙诞生

了中国第一个法学会和公法学会。以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刊物

年《译书汇编》、《法学杂志》开始出现。 北京成立法学会，这

是一个全国性的法学学术机构，入会者大多都有官员身份，沈家本

为首任会长，学会建立了研究所，创办了法学刊物《法学会杂志》。

①参见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版，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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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该学会从三个方面继续发展，一是继续发行《法学会杂

志》；二是创设专门大学，培养专门人才；三是设立法学讲演会，联

络法学界有关人士。朝阳大学即为该会创建。 年，朝阳大学

创办了《北京朝阳大学旬刊》和《法律评论》两刊物，一直延续到

年。这个时期，法学书籍数量甚少，其中主要是翻译作品。

严复系统翻译了法国人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和

英国人密尔的《群已权界论》（今译《自由论》），孟森等人翻译了日

本人梅谦次郎的《民法要义》。程树德著有《九朝律考》、《中国法制

史》，曹恭诩著有《法治通史》，沈家本著有《历代刑法考》和《寄移文

存》。这些著作，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中国法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

远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起步于清

末民初，并有一定规模的发展。法学教育无论就其学校的数量来

说，还是就其学生的人数、教职员的人数来说，都居于各种专门教

育之首，这与“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的

中国法学教育始终是大学的法学教育与专门法政科教育相结合，

公立、私立和教会三个系统齐头并进；它一开始就注意吸取外国法

学教育的经验和做法，有的法律属科就是首先由外国人倡议创办

的，普遍注意设置外国法课程；它对学生入学资格要求严格，注重

教学质量，聘请中外名教授授课。但是毋庸讳言，清末民初的中国

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仍是起步阶段、初期阶段，极不成熟，特别是

法学研究几乎没有，多是对外国法学者著作的翻译、介绍、摘拾和

转述，自己的独著寥寥无几。究其原因，盖因当时中国社会处于不

断地大动荡所致。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

这里所谓的“民国时期”是指 年国民党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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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因 究的情况已在前节中叙述，

故本节则叙述 年北伐战 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被争到

推翻这段时期的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情况。关于这一段中

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情况，前朝阳学院院长孙晓楼先生在其

所著《法律教育》一书中作了详细总结。现根据该书所提供的素材

和情况简述如下。

一、概述

这个时期的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是在清末民初的基础上

月 日国民年继续得到较大的发展和进步。 政府公布

年 月 日进行修正的《司法院特许私立法政学校并于 设

立规程》规定大学内的法学院、独立法学院、设有法律或政治科之

独立学院，须经司法院的特许；如果司法院认为这些私立学校设

备不完善时，得限以相当期间完善其设备；如果这些特许私立学

校，成绩不良者，司法部得令其改变或撤销其特许；经特许的私立

学校，其法学院或法律科的组织变更时，须是由教育部转送司法

院核准。同年国民政府还公布了《司法院监督国立大学法律科规

程》规定，国立大学法律科的课程编制及其研究指导由司法院直

接监督。规定国立大学法律科应设的必须科目有：三民主义、宪

法、民法及商事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

行政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劳工法。

这些科目授课时间应占法律科授课总时间的 。规定国立大学

法律科的学生应在教员指导下，讨论学理，实习诉讼，研究法律的

补助科学和检证；讨论学理应以论文发表，实习诉讼应用记录。

司法院随时派人调查国立大学法律科授课和指导学生研究的情

况，发现不当，得令其改良。上述这些规定，省立、市立和私立各

大学均可适用。

根据 年教育部的调查，当时全国有公私立法律学校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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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生包括政治系、经济系在内，共 余人，法政学生毕

业者总数为 人。全国大学及专科学校设立法科者，国立大

学有：中央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

学、广东法科学院、中山大学、四川大学。省立大学有：东北大学、

安徽大学、山西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大学、甘肃学院、河北法商学

院、山西法学院、新疆俄文法政学院。私立大学有：东吴大学、复旦

大学、大厦大学、震旦大学、中国公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法

政学院、朝阳学院、上海法学院、中国学院、持志学院、福建学院、民

国学院、华北学院、江南学院、广东国民大学。专科学校有：江西省

立法政专校、广西省立法政专校、云南省立法政专校、私立广州法

政专门学 而在这些大学及校、 专科中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

最具影响的是中央大学、东吴大学和朝阳学院。

二、三所著名的公私立大学的法学教育

（一）中央大学法学院

国立中央大学成立于 年代，罗家伦曾任该校校世纪 长，

教职员曾达 人，学生曾达 人，校址在南京。该校法学院

法律系分为司法组、行政法组和法学组。第一学年科目有：党义、

国文、基本英文、民法总论、刑法总论、政治学、经济学概论、社会

学。第二学年科目有：民法债编、刑法各论、民法物权、民法亲属及

继承、宪法原理。第三学年，司法组必修课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

讼法、票据法、比较司法制度，选修课有：证据法学、行政法、国际公

法、最近大陆立法、第二外国文。行政法组必修课有：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公用法，选修课有：公司法、票据

法、比较司法制度、第二外国文。法学组必修课有：民事诉讼法、刑

①参见孙晓楼 年版，第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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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法、罗马法、英美法、中国法制史，选修课有：公司法、票据

法、行政法、国际公法、比较司法制度、最近大陆立法、第二外国文。

第四学年，司法组必修课有：海商法、保险法、国际私法、破产法、强

制执行法、诉讼实习，选修课有：劳动法、法医学、犯罪学、监狱学、

土地法、法理学、法律伦理学、近代法律思想史、审判实务。行政法

组必修课有：劳动法、土地法、国际私法、公务员制度，选修课有：法

理学、破产法、监狱法、犯罪学。法学组必修课有：欧美法制史、法

理学、比较法律哲学、法学名著研究，选修课有：劳动法、国际私法、

唐律研究、债编总论（他系选修）。

（二）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大学 年创建于苏州， 年时杨永清任该校校长，

教 月由职员达 人，学生达 人。东吴大学法学 年院

美国人兰金（ 创立于上海 年盛振为为院长。，

该院选录学生，要求严格。凡高中毕业后继续在大学读满社会科

学 学分，平均成绩在 分以上，并有学校证明书与成绩单者，

方得投考该院日校法律科；凡读满大学社会科学 学分，并有学

校证明书与成绩单，或得有国内外大学学士学位者，方得投考夜校

法律科。考试科目，不仅限于国文、英文、政治、经济、社会等科，还

有心理、伦理、化学、生物等科。该院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为主旨，勤诚俭约，修己正人，树立师表，而一般学生如有越出规范

者，严加训戒，以养成品学兼优的法学人才。该院课程以切于实用

为标准，学制和课程沿革可分 月国民政府年为前后两期。

教育部立案前为前期。这个时期，该校分大学与研究院两部，大学

为五年毕业制，修业期满，授予法学士学位。研究院为二年毕业

制，修业期满，授予法学硕士学位。课程可分为预科与正科两部

分。预科课程有：政治、经济、哲学、心理、伦理、社会、辩论、外交

①此为中央大学法学院 年的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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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世界史、第二外国语文等。正科均系法律课程。大学一年级必

修课主科有：国文、英文、第二外国语、近代史、社会学、政治学、经

济学、法学理论、心理学、伦理学。大学二年级必修课主科有：中国

宪法、中国法院组织法、国际公法、议会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

法总则、罗马法、犯罪学、法律拉丁文、比较宪法、英美刑法、中国刑

事诉讼法、中国刑法分则、监狱学，必修课副科有：第二外国语，选

修课有：英文、商业常识、自然科学、伦理学、演说学、法律伦理学。

大学三年级必修课主科有：中国民法债编、中国民法物权编、中国

民法亲属编、中国民事诉讼法、英美契约法、英美民法选课、国民法

继承论，必修课副科有：第二外国语、党义、军事训练，选修课有：工

会法、银行法、森林法、出版法、毁业法、考试法、商标法、矿业法、渔

业法、航空法、农会法、监察法。大学四年级必修课主科有：中国公

司法、中国票据法、中国劳工法、中国民事诉讼法、证据法学、英美

侵权行为、大陆民法（德或法），政治思想史、中国海商法、中国保险

法、中国土地法、中国破产法、中国强制执行法、中国行政法、哲学

大纲，必修课副科有：第二外国语、法学名著，选修课有：英美买卖

法、英美代理人法、各国法制史、各国诉讼法比较、法律与宗教之研

究、各国刑法比较、法医学、指纹学、国际关系。 在课程编制过程

中，东吴大学法学院注意遵循先实体法后程序法、先理论课程后实

习课程、先普通法后特别法、先总论后分论、先补助科目后法律科

目等项原则。一般都认为，办好法学院的关键在教师。该院一向

特别注重对教授的选聘。该院选聘了一批著名法学教授任教，像

王宠惠、张君励、吴敬熊、张志让等都曾先后应聘到该院任教，深受

学生的欢迎和好评。

（三）朝阳学院

朝阳大学 年年，创立于 月开始招生，当时录取了

① 此 为 年 年东吴大学法学之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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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科生数十名，专科法律别科及本科学生百余人。设有大学

部法律系、经济系、商科，专门部法律别科和法律本科。 年国

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教育部依照大学组织法对全国私立大学进行

整顿，朝阳大学因仅有法律和经济科系，自然不符合大学之组织，

于是学校 年 月获准立案当局依法 。以朝阳学院呈请立案，

年大学部增设政治系， 年增设边政系。原有专门部经济

月第四班停止。科办至 专门部法律本年 科办至 年第

年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十九班毕业为止。 安，人心趋于浮

年卢沟桥事变，举国动， 抗战兴起，学院随政府进行南迁，

年先迁至南京，后迁往湖北沙市，同年 月底由沙市迁往成

都，后又迁至巴县兴隆场及连升湾两地。学院在四川办学 年，历

尽艰辛。 年秋，学院由四川迁回北平原 年春季招校址，

收法律、政治、经济各系新生一班。同年暑期终了，学校各系恢复

完成。

朝阳大学设有大学部法科法律系、经济系、政治系及商科和边

政系，专门部法律科、法律 年别科、经济科、政治经济系等。

朝阳大学获准改为朝阳学院后，开始仍保留大学部的原有系科，后

来取消大学部，学院只设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会计专修科、书

记官专修科、司法会计专修科、监狱官专修科、司法组等。

朝阳大学及后来的朝阳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普通心理学、

社会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哲学概论、英文、德文、日文、体育、政

治学、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实务、民法总则、债权、票据法、继承物

权、强制执行法、刑事诉讼法、法学通论、国际公法、物权、刑法分

则、国际私法、罗马法、法理学、宪法、刑法总则、海商法、民法亲属、

民法概论、公司法、行政法、中国法制史、破产法、英美法、犯罪心理

学、刑事诉讼实务、民事审判实务、监狱学、刑事政策、刑事特别法、

法院组织法、保险法、劳工法、土地法等。该院先后聘请一大批著

名法学教授石志泉、曾志时、于光熙、杨兆龙、陈瑾昆、陈顾运等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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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上述法律课程。

汪永龄先生为第一任校长，江庸先生为第二任校长。

年校名改为朝阳学院后，江庸先生任院长，夏勤先生任副院长。

年张知本先生为院长，夏勤先生仍为副院长。 年江庸

年先生为院长。 年孙晓楼先生为院长。 居正先生兼任

院长 年居正先生改任名誉院长，石，夏勤先生兼任副院长。

志泉先生任代院 年 月华北人长，夏勤先生仍为副院长。

月中共中民政府司法部派人接管了朝阳学院，同年 央决定，在

原朝阳学院校址，成立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兼任校长，李达、左

宗纶任副校长。大学设一、二、三 年部。 月，党和政府决

定，中国政法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学生

转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学生，第二部学生转为中国人民

大学法律专修科学生，第一部变为中央司法干部轮训班（后成为

中央政法干校）。

三、大学法学教育若干问题的研讨

民国时期的大学法学教育尽管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但总的来

说，还是相当薄弱，发展极不平衡，存在的问题很多，急需研究解

决。为此， 年代的时候，许多有识之才、著名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讨。时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代理教务长的孙晓楼先生于

年撰写并出版了《法律教育》一书，对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律

基本科目、法律学校开设的课程、法律研究方法、大陆英美法律教

育的比较、专任教授的重要及其应备的资格、比较法学、研究院的

设立、限制学生人数与提高入学资格、法律夜校的设立、法律学院

的设备、法律课程编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不

少建议和意见。蔡元培先生在为该书作序中指出，“该书纵论英美

大陆之制，详阐应兴应革诸端，参以新旧学说，采东西各制之长，熔

经验理论为一炉，非特使后来之教育家有所遵循，且足为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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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学之南针，有裨社 此前，孙晓楼先生还编辑会者非鲜。”

了东吴大学《法学杂志》。该杂志《法律教育专号》，将丘汉平、杨兆

龙等著名学者关于法律教育方方面面之宏论集于一起，并作为《法

律教育》一书的第二部分而溶于该书之中，使该书的内容更为丰

满、详实。

（一）关于法律教育之目的

学者们普遍认为，当时民国法律教育不为当局所重视，法律

教育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其中首要的是法律教育的要旨和

目的不明确。如有的人认为法律教育是为“升官发财”、“政治

舞台上抢饭碗”所需要，因而许多人不把法律教育作为一个教育

事业来对待。所以改革法律教育，首先必须明确法律教育的目

的。

经过深入研讨和论证，学者们基本上达到共识，认为“法律教

育的目的，是在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这种人

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才可以认识并且改善法律，一定要有社会

的常识，才可以合于时宜的运用法律，一定要有法律的道德，才有

资格来执行法律；法律教育家应当从这三方面着眼，来办理法律学

校，从这三方面着眼，来陶冶法律学生，那么这种法律学校的学生，

将来毕业以后，虽不能望其个个都是能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之才，至

少也不至于在社会上，拿了法律的工具来敲诈人家，使社会上添一

学者们还害群 特别强调，法律事业是公益的之马罢！” 事业，是

社会的事业。研究法律，培养法律人才，就是要为社会服务，为公

众谋利益，而不能专为自己个人寻好处求享用。而这样的法律人

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法律的学问，二是须有法律的道

①转引自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 年版，第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 。

②孙晓楼著：《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 页。版社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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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三是要有社会的常识。①

（二）关于法律基本科目和课程

在中国， 世纪的法学比较专门化，到 世纪法学则日趋开

世纪 年代的中放化 国法。 学过但是 于保守，课程编制过于

呆板和不完备，忽视法律演进的现代趋势，缺乏对相关学科和比较

法学的研究，必要的法律未列为科目，伦理法学和理论法学不甚注

意，这种状况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实有改革之必要。学者们普遍

提出，研究法律的学生不仅要研究法律，而且对于法学以外的相关

学科亦应相当的涉猎。经济学、心理学、逻辑学、哲学、历史学、生

物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作为基本科目应在未进法

律学校之前修习，否则不可能研究好法律，学生的知识构成也不完

善。法律学校应充实中国法制史和罗马法之内容，以通晓法律演

进的历史和现代发展的趋势，增设比较法学的课程。国际交往的

增加，对外贸易的增多，都需要适用外国和国际法律，所以必须研

究外国法律，必须研究国际公法、国际私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商标法和特许法愈显重要，亦应列为课程内容进行研究。法律

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实行之学，因此应当重视法律本身和

法律应用的研究。但是任何实际都包含有深刻的理论，都有规律

可循，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又是理论之

学。所以，法律学校应普遍增设法理学、法律哲学、法律方法论、立

法原理等科目。总之，法律学校科目和课程的设置，一定要体现和

贯彻“法律教育”之宗旨：要以严格之方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富

有创造精神，及善于适应时代需要之法律人才。

①参见孙晓楼著：《法律 年版，第教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

②参见孙晓楼著：《法律教育》， 中国 年版，第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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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法学的研究方法

学者们一致认为，研究一门科学，固然应当有一定的目的，但

也不可没有一定的方法。没有一定的目的，那就会无的放矢，一事

无成，即便有了明确的目的，而研究不得其法，势必也难以成功。

法学也是科学的一种，当然也不能例外。因此，必须对法律研究方

法高度重视。孙晓楼先生在《法律教育》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分析

法学派的研究方法、历史法学派的研究方法、哲学法学派的研究方

法、比较法学派的研究方法、社会法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比较了它

们的不同，提出要从理论的研究到实际的研究，从狭义的研究到广

义的研究，从分析的研究到功用的研究。并指出这些近代法律研

究方法是成功之法，中国的法律研究不可以墨守成规，专偏重理论

的、分析的、狭义的研究，而应当扩大范围，全面借鉴和吸收近代法

律研究之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法律研究的发展，获得成

功和贡献。

四、法学研究

（一）一般情况

这个时期，随着国家立法的增加和法律教育的逐渐发展，法学

研究亦得到相当的发展。不仅翻译国外法学著作继续增多，而且

法学讲义教科书、法条解释著作、法学理论著作陆续出版。据不完

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法学书籍、论文约有数千种。蔡枢德先生曾于

年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抗战建国与法的现实》一文，对中

国近代法学的历史发展作了概括，指出：“中国近代法学⋯⋯就其

内容与实质而言，纵谓中国尚无法学文化，似亦无过当之论。盖中

国法学文化大半为翻译文化、移植文化”。“中国法学之现实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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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为讲义文化，教科书文化及解释法学文化。 年” 后来，

和 年蔡先生又先后在《当代评论》和云南《民国日报》上发表

了《中国法学的病和药》和《中国法学之贫困与出路》两篇论文，进

一步探讨了这个时期的中国法学研究，发挥了前文之观点，指出中

国法学研究这个时期的病是“质低量微”“，微到法学每一部门不能

找到一、二册书，或一、二册较好的书”“。教室的讲义几乎是千篇

一律，法学书籍十九是刻板公式；法学论文中除了学究式的文章

外，不是今人说古话，便是中国人转播外国人对外国人说的话。再

当然不然，便会常常幼稚得难以形容。” ，蔡先生这里所讲的是

年年中世纪前 国法学研究情形的问题 世纪。 代后的

中国法学研究情形已经大为改观，其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加，质

量不断提高，特别是法学理论研究之作陆续出版。

（二）中国法律史学研究

杨鸿烈先生在 年代继程树德先生《中国法制史》 年）

之后连续出版了《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法

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等三部著作。这三部著作被中国法律思想

史学者公认为中国现代法律史学奠基之作，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

力。《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杨先生第一次建立了中国法律思想

史学科的体系，系统地论述殷周至民国初期中国法律思想史发展

的基本过程，概括了中国法律思想演变的特点。《中国法律在东亚

诸国之影响》一书，杨先生详细介绍了中国传统法律在朝鲜、日本、

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影响，对研究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参考

价值。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杨先生以开阔的世界性的法

①转引自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页。年版，第

②转引自李贵连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页。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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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眼光明确指出，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不曾中断，自应成为独立的

法律系统，外国人关于中国法律史的著作不足以反映中国法系的

全体，国人应加以弥补。当然杨先生也广泛吸收了当时中外学者

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重视民国法制史的研究和论述，这方面的内

容约占该书 以上。

年由商务印陈顾远先生撰写的《中国法制史》，于 书馆

出版，也被中国法律思想史学者公认为中国现代法律史学的奠基

之作。该书以制度为纲，构建中国法制史学的体系。全书分为总

论、政治制度、狱讼制度和经济制度四编。总论编是该书的主要部

分，约占该书 以上内容。总论编论述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的一

系列基本问题，包括中国法律的起源问题，中国法律的演变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和精神问题和中国传统法律形式问题等等。

政治制度编论述了中国法制史上的组织法、选举法方面的内容。

狱讼制度编论述了历史上的司法制度、刑法制度方面的内容。经

济制度编论述了历史上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事制度和货币制

度方面的内容。该书对后来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此外，这个时期还出版了自成体系的断代法制史，如《西周法

制》、《先秦法律思想史》等等，以及几种部门法史，如《中国刑法溯

源》、《中国古代诉讼法》等等。

（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这个时期，随着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刑事诉讼法学的研

究有所开展，出版了上百篇刑事诉讼的论文和几部刑事诉讼法的

著作，其影响较大的是夏勤先生的《刑事诉讼法要论》、《刑事诉讼

法》和《刑事诉讼法释疑》，陈瑾昆先生的《刑事诉讼法通义》以及蔡

枢衡先生的《刑事诉讼法教程》。

夏勤先生的《刑事诉讼法要论》一书， 年由北京朝阳大学

首次出版， 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在这部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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